
                 東南科技大學              系 

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教師升等審查表 
會議名稱:     學年度第    學期第     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

案由:         教師的         升等審查案 

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評分 

教學項 一、 申請人所檢附之教學、輔導及服務佐證資料，其第     

    頁至第    頁的教學事項皆為正確。 

二、優異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分 

(佔分 40 分) 

輔導項 一、 申請人所檢附之教學、輔導及服務佐證資料，其第     

    頁至第    頁的輔導事項皆為正確。 

二、優異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分 

(佔分 30 分) 

服務項 一、 申請人所檢附之教學、輔導及服務佐證資料，其第    

    頁至第    頁的服務事項皆為正確。 

二、優異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分 

(佔分 30 分) 

教學、輔導、服務項總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 

研究項 申請人所檢附之研究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

報告符合下列: 

□公開發行之刊物/非掠奪性出版品 

□具專業審查制度之刊物 

□具代表性的公開展出 

□非公開發行之刊物/掠奪性出版品 

□不具專業審查制度之刊物 

□不具代表性的公開展出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□通過  

 

□不通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12.23 校教評會議通過 

委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



東南科技大學             院(中心) 

院(中心)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教師升等審查表 
會議名稱: 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 次院(中心)教師評審委員會 

案由:          教師的           升等審查案 

審查項目 審查意見 評分 

教學項 一、申請人所檢附之教學、輔導及服務佐證資料，其第     

    頁至第    頁的教學事項皆為正確。 

二、優異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分 

(佔分 40 分) 

輔導項 一、申請人所檢附之教學、輔導及服務佐證資料，其第     

    頁至第    頁的輔導事項皆為正確。 

二、優異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分 

(佔分 30 分) 

服務項 一、申請人所檢附之教學、輔導及服務佐證資料，其第    

    頁至第    頁的服務事項皆為正確。 

二、優異事項：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分 

(佔分 30 分) 

教學、輔導、服務項總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 

研究項 申請人所檢附之研究著作、作品、成就證明或技術

報告符合下列: 

□公開發行之刊物/非掠奪性出版品 

□具專業審查制度之刊物 

□具代表性的公開展出 

□非公開發行之刊物/掠奪性出版品 

□不具專業審查制度之刊物 

□不具代表性的公開展出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□通過  

 

□不通過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12.23 校教評會議通過 

委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


